
C

M

Y

CM

MY

CY

CMY

K

QJY-interimReport2011-cover.pdf   1   16/06/2011   2:43 PM



1 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2011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梁鳳儀博士（行政總裁）
謝偉權先生（營運總裁）
饒恩賜先生 
蔣開方先生 
楊青雲先生（首席財務長）

非執行董事
黃宜弘博士GBS（主席）
劉毓慈先生（副主席）
林孝信太平紳士 
何超瓊女士 
FLYNN Douglas Ronald先生 
歐陽龍瑞先生 
Stanley Emmett THOMAS先生 
潘林峰先生 
Peter Alphonse ZALDIVAR先生 
林俊波博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 
蘇曉山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GBS太平紳士 
許冠文太平紳士 
周璜先生

審核委員會

周璜先生（主席）
劉漢銓GBS太平紳士 
林孝信太平紳士 
許冠文太平紳士 
潘林峰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漢銓GBS太平紳士（主席）
林孝信太平紳士 
許冠文太平紳士 
Stanley Emmett THOMAS先生 
周璜先生

法定代表

梁鳳儀博士 
吳捷陞先生

公司秘書

吳捷陞先生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太子大廈8樓

稅務顧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18樓

註冊辦事處

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中29號 

怡安華人行 

2樓2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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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辦事處

香港 

筲箕灣阿公岩 

東旺道3號 

星島新聞集團大廈 

19樓A–C室

香港 

新界火炭 

坳背灣街61–63號 

盈力工業中心7樓 

7–11室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Cayman) Limite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P.O. Box 609 

Grand Cayman KY1-1107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 

福利商業中心18樓

主要往來銀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
長盛國際律師事務所

開曼群島法律
Maples and Calder Asia

中國法律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股份代號

2366

網址

http://www.qjy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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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繼續拓展主營業務中之電視廣告業務，決意加強有發展潛質的電視頻道廣告平台合作，並同時力求與當地廣告代

理商作業務的深層合作。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集團成功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亮麗」）的55%股權，亮麗之主要

管理層在境內從事廣告業務超過十年，成績斐然。集團購得其控股股權，除可分享其業績外，最受惠的是可以獲得一

隊在市場內享有商譽的勁旅加盟，在拓展境內有關電視廣告業務上壯大了集團的專業團隊，必能產生「1+1=2以上」的

效應。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已完成跨媒體平台的建立。戶外廣告平台中的兩大業務範疇為能每天獨家播出新華社當天重要新聞

的LED屏幕獨家廣告代理，以及成為持北京市區所有公交車身廣告獨家代理權的科倫比亞戶外傳媒廣告（北京）有限公

司（「科倫比亞北京」）之相對最大股東。二者業務發展已如期的平穩上揚。前者更在經歷二零一零年的適應期後，步入

為集團創收產生盈利的軌跡內，如非因二月於北京發生茉莉花行動事件，以致其中一塊在首都黃金地段的LED受到短

期業務之影響外，由開展業務時的7塊LED發展至今10塊LED，應有更理想的業績。

集團的市場策劃及公關業務，在境內拓展暢順，除向集團之長期電視廣告商提供專業服務外，繼香港貿易發展局為主

要客戶之外，在期內尚獲得恆基兆業集團及金至尊集團的相關業務合約，使集團的主要客戶平添兩大品牌。相信市場

策劃及公關業務能成為集團跨媒體業務的催化劑及滑潤劑，所產生的協同效應不可斗量。

期內集團佔控股之勤+緣藝能（中國）娛樂演藝服務有限公司（「勤+緣藝能」），除在境內安排演唱會外，並向同業提供演

唱會策劃及執行的專業服務，且同步發展藝員管理業務，以配合集團電視劇製作的發展與籌組之演唱會。現已有效地

安排簽約藝員參演，收到了理想的預期效果。

集團在期內開拓了傳統出版業務，首推的七本香港著名作家梁鳳儀作品，成功地為集團創收了五百萬元的營業額。其

中一本梁鳳儀舊作在本年度三月份榮登首都王府井暢銷書之最暢銷文學作品榜首。除對出版業務產生良好效應外，更

為梁鳳儀作品改編電視劇之計劃奠定優勢與基礎。

業務展望

集團在成功建立跨媒體平台之後，已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在電視劇策劃、投資、製作、發行等之有關業務上，中央電

視台的合作劇目，將於下半年及明年作倍數增長，中央電視台的合作尚存在一項優勢，就是面對境內優質電視劇的劇

烈競爭，在省級電視台衛視對承購優質電視劇首播權出價更高昂時，中央電視台與集團同時均作為劇目的投資者，會

以對投資者盈利創高為決策前題，不限制合資的劇目在中央電視台首播。故而日後將全力籌拍創品牌的優質電視劇，

對發行創收的成績較前更具把握。

集團將以樂觀的態度繼續拓展電視廣告代理業務資源，並以審慎積極的方式承購已有業績基礎的當地廣告公司，擴大

集團的電視廣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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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戶外廣告方面，不會滿足於已有的業務範疇，除一方面繼續謀求播出新華社當日重要新聞的LED之增建外，尚會發

展其他有獨特性、排外性的戶外廣告資源。與此同時，會探求策略性合作夥伴加盟，優勢互補，以能全速發展戶外廣

告業務。

在集團跨媒體平台上之新媒體發展是不爭之決策。將採取穩步和審慎的態度積極發展，並將以集團手上的著名作家改

編全權之無形資產為基礎，一方面探求策略性合作夥伴，一方面出售有年期之作家改編權，既可保存作家無形資產的

永久完整性、又能立即為集團創收，產生盈利。

相信集團的跨媒體平台上的各項文化產業業務，將在電視製作及廣告的主流業務暢順發展帶領下，產生獨特的協同效應，

讓集團在下半年及明年度開始步入收成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採納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現金水平為343,17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305,840,000港元）。相關結餘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集團擁有手頭現金及可用銀行信貸，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

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此外，集團向第三方發行之可換股票據金額為218,0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2,560,000港元），作為擴展集團電視製

作及廣告類業務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約為457,700,000港元，包括短期循環貸款302,530,000港元、定期

貸款94,500,000港元及按揭銀行貸款60,670,000港元。集團之所有銀行借貸均按浮動息率計息，並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尚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為372,4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96,420,000港元）。

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減已抵押存款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列示）為39.81%（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41.51%）。

按揭及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存款70,32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69,040,000港元）經已抵押予銀行，以

就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作出擔保。

賬面值為108,5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133,89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作60,670,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78,230,000港元）按揭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所持有若干附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額已就未償還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1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抵押。該等附屬公司持有之淨資產總值為4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24,830,000港元），包括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為357,3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68,630,000港元）之已購

入特許權。

集團之外匯風險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值。然而，管理層密切監察其風險，並將

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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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集團之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如下：

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亮麗集團」，其主要業務

為提供諮詢服務）已發行股本之55%，收購代價包括現金36,000,000港元及公司之5,890,438股普通股。收購事項已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二日完成，據此，亮麗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成為公司之附屬公司。

由於亮麗集團之收購日期與中期報告刊發日期時間相近，以及對亮麗集團若干重大資產與負債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估

值尚未充份完成，故目前要求集團披露總收購價於亮麗集團資產與負債間之分配並不切實可行。集團預計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此等披露資料。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司、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Dynamic Master」，公司之主要股東）與大

唐投資（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認購╱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安排不少於六名獨立專業機構

及╱或個人投資者按每股股份1.35元之價格（「配售價」）向Dynamic Master購買84,100,000股股份。此外，Dynamic 

Master已同意按與配售價相同之價格認購公司最多達84,100,000股新股份。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完成。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共有126名僱員。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而花紅乃按工作表現評核及集團

之財務表現釐定。集團亦提供強積金、保險、醫療保障及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按以股代息方式向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28港仙（可選擇收取現金）（二零一零年：以股代息中期股息每股1.28港仙（可選擇收取現

金））。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星期五）派付。

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新股上市及買賣後，各股東將獲配發繳足股份，其總市值相等

於該等股東可選擇以現金收取股息之總額，而各股東獲提供選擇收取以現金每股1.28港仙作出之付款代替配發股份。

中期股息以股代息之全部詳情將載於一份通函內，並連同選擇以現金收取股息之表格在實際可行之情況下儘快向各股

東寄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代息股份的資格，務請最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或之前將所有股

份轉讓文件交回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

業中心1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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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三日通過之股東書面決議案，公司已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公司董事

可酌情邀請任何符合計劃所列資格之集團全職或兼職僱員及董事、諮詢顧問及顧問（「參與人士」）接納購股權以認購股份。

購股權計劃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止十年期間內有效及生效。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公司並無向參與人士授出任何購股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8,000,000份購股權）以認購公司股份。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持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置存之登記

冊內之記載，或根據董事遵行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公司及聯交所的資料，董事

於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所持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公司之權益

公司普通股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佔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百分比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合共

相關股份 
數目

梁鳳儀博士（「梁博士」）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實益擁有者
及配偶之權益

285,494 287,064 
（附註1）

203,089,118 
（附註2）

203,661,676 20,000,000 
（附註3）

26.59%

黃宜弘博士GBS（「黃博士」）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實益擁有者
及配偶之權益

287,064 14,858,922 
（附註4）

188,515,690 
（附註5）

203,661,676 20,000,000 
（附註3）

26.59%

劉毓慈先生 實益擁有者 1,808,334 無 無 1,808,334 7,000,000 
（附註6）

1.04%

謝偉權先生 實益擁有者 無 無 無 無 6,000,000 
（附註7）

0.71%

林孝信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者 無 無 無 無 3,500,000 
（附註8）

0.41%

饒恩賜先生 實益擁有者 550,000 無 無 550,000 — 0.06%

歐陽龍瑞先生 實益擁有者 110,000 無 無 110,000 — 0.01%

許冠文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者 456,534 無 無 456,534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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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287,064股股份之家族權益為梁博士之配偶黃博士實益擁有之股份。

2. 該203,089,118股股份中，186,623,993股由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持有，1,111,963股由Hunterland City Limited持有，
1,891,697股由 Goodhold Limited持有，及13,461,465股由Up & Rise Limited持有。Goodhold Limited及Hunterland City Limited分別持
有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之58.37%及32.76%股權。梁博士分別擁有Hunterland City Limited、Goodhold Limited及Up 
& Rise Limited之99.99%、50%及100%控制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擁有該203,089,118股股份之權益。

3. 梁博士將根據其服務協議獲發行及配發20,000,000股股份作為紅股（「梁氏紅股」），並入賬列作繳足股份。由於黃博士為梁博士之
配偶，故彼被視為擁有梁氏紅股之權益。

4. 該34,858,922股股份之家族權益為黃博士之配偶梁博士實益擁有之285,494股股份，Hunterland City Limited所持有之1,111,963股股份，
及Up & Rise Limited持有之13,461,465股股份，該等股份包括於梁博士所持有之203,089,118股股份之公司權益內。

5. 該188,515,690股股份中，186,623,993股股份由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持有，另1,891,697股股份則由Goodhold 
Limited持有。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之58.37%股權由Goodhold Limited持有。黃博士擁有Goodhold Limited 50%控
制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擁有該188,515,690股股份之權益。

6. 劉毓慈先生將根據其委任函件獲發行及配發7,000,000股股份作為報酬股份，並入賬列作繳足股份。

7. 謝偉權先生將根據其服務協議獲發行及配發6,000,000股股份作為報酬股份，並入賬列作繳足股份。

8. 林孝信太平紳士將根據其服務協議獲發行及配發3,500,000股股份作為報酬股份，並入賬列作繳足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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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司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 授出日期 行使期

緊接授出 
日期前之 
收市價

每股 
行使價

於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註銷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佔公司全部 

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港元 港元

董事

黃宜弘博士 
GBS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劉毓慈先生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1,500,000 — — — 1,500,000 0.178%

饒恩賜先生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4.50 4.12* 1,365,861 — — — 1,365,861 0.162%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蔣開方先生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4 2.05* 5,608,453 — — — 5,608,453 0.666%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林孝信太平紳士 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4 2.05* 560,844 — — — 560,844 0.066%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何超瓊女士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5.16 5.14* 682,930 — — — 682,930 0.081%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FLYNN Douglas 
Ronald先生

二零零八年 
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5.46 5.14* 682,930 — — — 682,930 0.081%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歐陽龍瑞先生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劉漢銓 
GBS太平紳士

二零零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9 2.05* 560,844 — — — 560,844 0.066%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許冠文太平紳士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顧問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57 1.63 500,000 — — — 500,000 0.059%

總計 15,961,862 — — — 15,961,862

* 行使價已就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按每持有十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股份之基準發行紅股作出調整。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為董事以實益擁有者身份持有之個人權益。

2. 黃英豪GBS太平紳士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辭任董事之職，並獲委任為本公司之顧問。彼於可認購5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
購股權之權益重新分類至顧問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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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相聯法團股份數目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佔相聯法團 
有關類別 

全部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相聯法團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類別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合共

勤＋緣文化產業 
（香港）有限公司
（「勤＋緣文化」）

梁鳳儀博士 實益擁有者及 
配偶之權益

A類（無投票權） 1 1 無 2 
（附註1）

100%

黃宜弘博士GBS 實益擁有者及 
配偶之權益

A類（無投票權） 1 1 無 2 
（附註1）

100%

勤＋緣出版業 
有限公司 
（「勤＋緣出版」）

梁鳳儀博士 實益擁有者及 
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A類（無投票權） 1 無 1 
（附註2）

2 100%

黃宜弘博士GBS 配偶之權益及 
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A類（無投票權） 無 1 
（附註3）

1 
（附註2）

2 100%

附註：

1. 勤＋緣文化之兩股股份分別由梁博士及黃博士各持有一股。由於梁博士及黃博士乃夫婦，因此彼等被視為擁有該兩股股份之權益。

2. 勤＋緣出版之一股股份由Triglory Corporation持有。梁博士及黃博士分別擁有Triglory Corporation 60%及40%股權。梁博士及黃博
士有權控制Triglory Corporation，因此梁博士及黃博士被視為擁有勤+緣出版之一股股份之權益。

3. 勤＋緣出版之一股股份之家族權益乃黃博士之配偶梁博士所擁有之個人權益。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於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中擁有記載於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期內，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獲授或已行使任何認購公司股份、認股權證及債券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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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須置存之登記冊的記錄，於公司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淡倉之人士（上述所披露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權益之性質
持有普通股
股份總數

根據所持 
可換股票據╱
認股權證之 

相關股份總數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佔全部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附註

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者 實益權益 186,623,993 — 22.18% 1

Goodhold 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 
實益擁有者

公司權益╱實益權益 188,515,690 — 22.41% 2

Hunterland City 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及 
實益擁有者

公司權益╱實益權益 187,735,956 — 22.32% 2

Aegis Media Asia Pacific Pte. Ltd. 實益擁有者 實益權益 108,094,706 — 12.85% 3

Aegi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108,094,706 — 12.85% 3

Aegis Group plc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108,094,706 — 12.85% 3

Smart Peace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者 實益權益 — 72,579,474 8.62% 4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CCB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建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中央滙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 72,579,474 8.62% 4

First Media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者 實益權益 60,696,475 107,991,884 20.05% 5

Kabouter Management LLC 投資經理 其他權益 47,014,276 — 5.58% —

附註：

1. 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分別由Goodhold Limited、Hunterland City Limited、區德儀女士、Y. Y. Yao & Co., 
Limited及Up & Rise Limited擁有58.37%、32.76%、3.55%、3.55%及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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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分別由Goodhold Limited及Hunterland City Limited擁有58.37%及32.76%。由於
Goodhold Limited及Hunterland City Limited均有權控制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持有之186,623,99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Goodhold Limited直接持有1,891,697股股份及Hunterland City 
Limited直接持有1,111,963股股份。

3. Aegis Media Asia Pacific Pte. Ltd.為108,094,706股股份之實益登記擁有者。Aegis Media Asia Pacific Pte. Ltd.為於英國註冊成立之Aegis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Aegis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egis Group plc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因
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egis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Aegis Group plc被視為於Aegis Media Asia Pacific Pte. Ltd.所持之該108,094,706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4. Smart Peace Investment Limited（「Smart Peace」）乃由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CCB IAM」）全資擁有，而後者則由CCB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CCB IAM Cayman」）全資擁有。CCB IAM Cayman乃由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建銀控股」）全資
擁有，而後者則由建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建行金融」）全資擁有。建行金融乃由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建行集團」）全資擁有，而
後者則由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全資擁有。中國建設銀行乃在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時上市之公司。中央滙
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央滙金」）擁有中國建設銀行57.09%控制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央滙金、中國建設銀行、建行集團、
建行金融、建銀控股、CCB IAM Cayman及CCB IAM被視為於Smart Peace所持之該72,579,474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可換股票據及認股
權證之條款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5及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告。

5. First Media Holdings, Ltd.為60,696,475股股份及107,991,884股相關股份之實益擁有者。可換股票據及認股權證之條款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15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公司公告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概無接獲任何人士知會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持有佔公司已發行

股本5%或以上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宜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其他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

大收購或出售事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一套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嚴謹程度並不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聯交

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標準。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該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條文，惟公司主席

黃宜弘博士因個人事務關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身在香港境外，而未有按上市規則守則條文第E.1.2條之規定出

席於當日舉行之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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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二零一零年年報日期以來之公司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本公司就續新梁博士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計為期三年）之任命，與梁博士訂立新

服務協議。根據服務協議，梁博士將獲支付固定薪金每年6,000,000港元，並獲配發合共20,0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之股

份作為花紅。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與謝偉權先生（「謝先生」）訂立補充協議，以修訂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謝先

生服務協議。根據補充協議，謝先生之任期將延長一年至由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起計合共三年。根據補充協議，謝先

生將就其經延長之第三年任期獲支付固定薪金每年3,600,000港元，於每完成12個月任期時獲配發2,000,000股股份，並

有權獲得獎勵花紅。

本公司執行董事饒恩賜先生不再擔任本集團廣告部行政總裁。

楊青雲先生（「楊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起計為期三年。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訂立

之服務協議，楊先生將於任期內首兩年獲支付固定薪金每年1,650,000港元，於任期內第三年獲支付每年1,716,000港元，

並有權獲得獎勵花紅。

何超瓊女士（「何女士」）不再擔任香港藝術中心監督團成員及女企業家商會副會長。何女士現時出任香港各界婦女聯合

協進會副主席兼名譽會長，亦為香港女童軍總會副會長。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意大利烏甸尼斯遠東電影節向香港電影人許冠文先生頒發新增的金桑樹終身成就獎，表彰其

對亞洲喜劇電影之寶貴貢獻。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獲悉林俊波博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獲委任為上

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編號：601519）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的資料外，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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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以備提交董事會審閱及批准，並認為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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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4 314,669 248,933

直接成本 (216,619) (166,926)

98,050 82,007

其他收入 5(a) 496 86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b) 8,168 (2,728)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3,305) (28,829)

經營溢利 73,409 51,31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5 11,013 7,88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788 —

財務成本 6(a) (31,915) (17,317)

除稅前溢利 6 55,295 41,887

所得稅 7 (4,167) (1,519)

本期間溢利 51,128 40,368

下列各項應佔：
公司股權持有人 49,879 40,446

非控制性權益 1,249 (78)

本期間溢利 51,128 40,368

每股盈利
基本 9(a) 6.00仙 5.59仙

攤薄 9(b) 5.26仙 不適用

於第21頁至第35頁之附註為此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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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本期間溢利 51,128 40,368

本期間其他全面損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3,086) (811)

現金流量對沖：公平值變動之有效部份（已扣除遞延稅項） 48 401

(3,038) (410)

本期間全面損益總額 48,090 39,958

下列各項應佔：
— 公司股權持有人 46,841 40,036

— 非控制性權益 1,249 (78)

本期間全面損益總額 48,090 39,958

於第21頁至第35頁之附註為此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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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3,834 150,33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0,275 67,487

無形資產 10 747,574 783,804

長期應收款項 12 4,750 —

其他財務資產 11 31,908 31,908

其他資產 380 380

978,721 1,033,916

流動資產
存貨 13 397,911 341,089

應收賬款 12 561,424 311,4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18 173,908

已抵押存款 70,319 69,0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2,850 236,796

1,504,622 1,132,304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79,936) (348,25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34,390) (285,459)

即期稅項 (17,338) (12,663)

衍生金融工具 14 (56,957) (125,288)

可換股票據 15 (105,524) (116,144)

(1,094,145) (887,806)

流動資產淨值 410,477 24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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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89,198 1,278,414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71,500) (107,250)

銀行貸款 (77,768) (63,543)

遞延稅項負債 (1,665) (2,008)

(150,933) (172,801)

資產淨值 1,238,265 1,105,6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65,602 63,827

儲備 1,170,520 1,040,892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236,122 1,104,719

非控制性權益 2,143 894

權益總額 1,238,265 1,105,613

於第21頁至第35頁之附註為此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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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一般 
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資本 
儲備

匯兌 
儲備

對沖 
儲備

可換股 
票據之 

權益部分

認股 
權證 
儲備

保留 
溢利 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56,041 719,282 666 95 5,922 (11,620) (5,132) — — 127,810 893,064 702 893,766

本期間全面損益總額 — — — — — (811) 401 — — 40,446 40,036 (78) 39,958

就上年度宣派之股息 
（附註16(iii)） 65 1,269 — — — — — — — (6,323) (4,989) — (4,989)

配售股份（附註16(ii)） 2,802 49,219 — — — — — — — — 52,021 — 52,021

報酬股份（附註16(iv)） 273 4,767 — — (3,360) — — — — — 1,680 — 1,680

股權支付交易 
（附註16(iv)） — — — — 1,893 — — — — 905 2,798 — 2,798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59,181 774,537 666 95 4,455 (12,431) (4,731) — — 162,838 984,610 624 985,234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 63,827 851,106 666 95 8,838 (13,341) (4,264) — 5,392 192,400 1,104,719 894 1,105,613

本期間全面損益總額 — — — — — (3,086) 48 — — 49,879 46,841 1,249 48,090

轉換可換股票據 
（附註16(i)） 1,775 26,587 — — — — — — — — 28,362 — 28,362

重新分類可換股票據 
（附註15） — — — — — — — 54,371 — — 54,371 — 54,371

股權支付交易 
（附註16(iv)） — — — — 1,829 — — — — — 1,829 — 1,829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65,602 877,693 666 95 10,667 (16,427) (4,216) 54,371 5,392 242,279 1,236,122 2,143 1,238,265

於第21頁至第35頁之附註為此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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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4,878 136,57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5,872) (239,08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7,048 173,4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36,054 70,947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6,796 208,746

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2,850 279,693

於第21頁至第35頁之附註為此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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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當中包括遵

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獲授權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二零一零年之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編製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影響

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按本年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有可能與估計

有所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取之闡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事件及交易之解釋，而該等事件

及交易對了解自集團編製二零一零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以來在財務狀況及業績表現方面之變動而言屬重大。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及註釋）編製全份財務報表規定之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之審閱報告書載於

第36頁。

雖然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前已作呈報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公司在該

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該等財務資料均摘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定

財務報表於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可供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報告中，表示對該等財務

報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並於集團目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該等準則之發展並無使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於

列示期間所應用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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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營運分部為集團賺取收入及產生開支之商業活動之組成部份，乃按定期向集團主要經營決策人提供以供其審閱（以

分配分部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內部財務報告識別。就所呈列之期間而言，由於集團僅從事媒體類服務，故管

理層決定不呈列營運分部。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之資產及源自中國境外活動之營運收入分別

佔集團資產及營運收入不足5%。由於地區資料並不重大，故並無呈列有關資料。

4 營業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電視節目類收入 268,750 189,204

電視廣告收入 16,060 46,468

戶外廣告收入 25,057 10,277

公關服務收入 4,802 2,984

314,669 248,933

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a)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474 479

其他 22 386

496 865

 (b)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4,711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457 (2,728)

8,168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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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a) 財務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墊款與其他借貸之利息 16,015 12,357

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其他借貸之利息 1,056 —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 14,844 4,923

其他利息開支 — 37

31,915 17,317

 (b) 其他項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18,210 18,202

固定資產折舊 4,414 4,297

存貨成本 2,778 38,435

7 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59 —

即期稅項 — 海外 4,451 1,655

遞延稅項 (343) (136)

4,167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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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續）

(a)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本期間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由於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收入，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b) 根據澳門特區離岸法，勤加緣媒體投資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集團之附屬公司及一家澳門離岸公司）

獲豁免澳門所有稅項。

(c) 中國所得稅撥備如下：

— 對位於中國深圳並在當地經營業務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批准成立

之外資企業附屬公司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提供五年過渡期，而過渡稅率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分別為18%、20%、22%、24%及25%。其他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

中國所得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境內及外國企業之所得稅率統一為25%。

— 就於中國設有常設機構之外國企業而言，在中國賺取之收入按視為溢利基準以25%之稅率繳納中國

所得稅。

8 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28仙（二零一零年：1.28仙） 10,765 9,980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1.28仙，於隨後之中期期間內批准 10,474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88仙， 

於隨後之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 — 6,323

中期股息於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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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期內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49,879,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40,446,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831,925,00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723,107,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818,294 718,474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附註16(i)） 13,631 —

配售股份之影響（附註16(ii)） — 3,346

以股代息之影響（附註16(iii)） — 155

報酬股份之影響（附註16(iv)） — 1,132

於三月三十一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831,925 723,107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列示每股攤薄盈利，因為期內未行使購股權、與一名非執行董

事之股權支付交易及可換股票據之可轉換購股權之存在對每股基本溢利具有反攤薄效應。由於當時條件假

設不變，故不符合重定及調整條件。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已就可換股

票據之利息開支及公平值變動作出調整）合共47,831,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909,838,000股（已就假設

認股權證及可換股票據獲行使導致普通股增加作出調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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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購買特許權 716,966 748,800

客戶合同成本 20,105 22,431

其他 10,503 12,573

747,574 783,804

無形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任何減值虧損列示。攤銷按其估計可使用年限以有系統之方法撥備。

11 其他財務資產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 非上市 31,908 31,908

12 應收賬款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 566,174 311,472

減：預期於一年後收回之款項，計入非流動資產 (4,750) —

561,424 31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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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續）

自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之應收賬款中包括以下賬齡之應收款：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即期 475,728 311,472

逾期少於一個月 61,110 —

逾期一至三個月 24,586 —

85,696 —

561,424 311,472

集團根據其與有關客戶訂立之各份協議所列條款，提供介乎六個月至十八個月之賒賬期。視乎與客戶之磋商，若

干擁有良好業務紀錄之主要客戶獲較長賒賬期。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會定期編製，並受到密切監控，以盡量降低

與該等應收款項有關之任何信貸風險。

13 存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指若干劇本、故事大綱、出版權、版權及編審權之收購成本。該等存貨乃以成

本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入賬。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存貨撇銷（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無）。

14 衍生金融工具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衍生財務負債
可換股票據之可轉換購股權（附註15） 52,741 121,024

現金流量對沖：
— 交叉貨幣利率掉期合約 4,216 4,264

56,957 12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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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衍生金融工具（續）

所有衍生金融工具均以公平值列賬。

可轉換購股權及贖回選擇權之公平值由獨立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採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釐定。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到期之掉期合約之名義本金總額為人民幣5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50,000,000元）。該等掉期合約包括為對沖有關有抵押銀行貸款之利率風險及外幣風險而訂立之交叉貨幣

利率掉期合約。該等掉期合約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到期。

15 可換股票據

負債
可轉換 
購股權 贖回選擇權

可換股票據之
權益部分

認股權證 
儲備 總計

（附註14）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32,412 50,732 1,147 — — 84,291

發行可換股票據之所得款項 75,417 89,613 126 — 5,737 170,893

交易成本 (4,871) (3,743) — — (345) (8,959)

所得款項淨額 70,546 85,870 126 — 5,392 161,934

年度實際利息 13,186 — — — — 13,186

公平值變動 — (15,578) (1,273) — — (16,851)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16,144 121,024 — — 5,392 242,560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 116,144 121,024 — — 5,392 242,560

轉換可換股票據 (25,464) (2,899) — — — (28,363)

期間實際利息 14,844 — — — — 14,844

公平值變動 — (11,043) 30 — — (11,013)

重新分類可換股票據 — (54,341) (30) 54,371 —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5,524 52,741 — 54,371 5,392 218,028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公司分別與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mart Peace 

Development Limited（「Smart Peace」）及星匯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星匯」）訂立認購協議，據此，公司同意向Smart 

Peace發行最多100,000,000元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Smart Peace票據」）及行使金額不超過100,000,000元之非上

市認股權證，並向星匯發行最多50,000,000元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星匯票據」）及行使金額不超過25,000,000元

之非上市認股權證（統稱「二零零九年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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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票據（續）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及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本金額各為50,000,000元之兩批Smart Peace票據（「第一批

Smart Peace票據」及「第二批Smart Peace票據」）發行予Smart Peace。Smart Peace票據按年利率5%計息，手續費

為每年3.5%，須於每半年期末支付，首期利息將於該等可換股票據發行之日起滿六個月之日支付。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本金額各為25,000,000元之兩批星匯票據（「第一批星匯票

據」及「第二批星匯票據」）發行予星匯。星匯票據按年利率6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計息，

無抵押星匯票據之手續費為每年3.5%，須於每月月底支付。

二零零九年票據之贖回金額為全部本金加任何應計及未支付利息，連同於到期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五年）之本

金按六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2.5%計算得出之贖回溢價。二零零九年票據持有人可於相關二零零九年

票據發行日期首個週年日屆滿後向公司發出30日通知，要求公司贖回全部或部分二零零九年票據，加上任何應

計及未付利息，連同贖回溢價（於二零零九年票據發行日期起計第二年、第三年及第四年至到期日期間分別按年

利率1.5%、六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上年利率2%及六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上年利率2.5%計算）。

二零零九年票據可於各二零零九年票據發行日期後第180天及發行日期翌日至到期日前第五個營業日止任何時間，

按換股價每股1.7014元（可予重定及調整）轉換為公司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票據之換股價已根據二零零九年票據之相關條款及條件重定為每股

1.3778元。此外，根據二零零九年票據之相關條款及條件，二零零九年票據之換股價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後將不會重定或調整。董事認為，二零零九年票據之可轉換購股權之換股價已釐定，因此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將之重新分類為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公司與First Media Holdings, Limited（「First Media」）訂立認購協議，據此，

公司同意發行最多達120,892,924元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First Media票據」）以及非上市認股權證（「First Media認

股權證」），以額外購入11,380,942股公司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本金額分別為30,223,231元及90,669,693元之兩系列First Media票據（「A系列票據」及「B

系列票據」）發行予First Media。

A系列票據不帶息。B系列票據按年利率7%計息。利息每季資本化，並於First Media行使可轉換購股權或贖回選

擇權時以實物支付。

First Media票據之贖回金額為全部本金加未資本化之應計利息。First Media有權於First Media票據發行日期起計

第一週年後隨時贖回First Media票據，贖回金額為贖回之First Media票據本金額加未資本化之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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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票據（續）

First Media票據可於First Media票據發行日期至到期日期間，即由發行日期起計為期五年，隨時按換股價每股1.3278

元（可予重定及調整，及受限於根據與First Media訂立之認購協議之自動轉換機制）轉換為公司之普通股。

發行二零零九年票據及First Media票據所得款項凈額包括以下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開處理之部分：

(i) 二零零九年票據及First Media票據之負債部分，指合約所定之未來現金流量按巿場上向具有大致相同信貸

級別但並無可轉換購股權之工具（當中已考慮公司之業務風險以及二零零九年票據及First Media票據金額

龐大）釐定之利率進行貼現後之現值。第一批Smart Peace票據及第二批Smart Peace票據之負債部分之實

際利率分別為46.6%及37.3%。第一批星匯票據及第二批星匯票據之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分別為29.7%及

23.9%。A系列票據及B系列票據之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分別為26.4%及26.4%。

(ii) 二零零九年票據及First Media票據之可轉換購股權，將以個別財務負債列賬，指轉換負債為公司權益之選

擇權公平值，惟該轉換將以藉交換固定數目之公司本身權益以外之方式進行。如上文所述，由於二零零九

年票據之可轉換購股權之換股價已經釐定，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將二零零九年票據之可轉

換購股權重新分類為權益。

(iii) 贖回選擇權，指Smart Peace、星匯及First Media提早贖回全部或部分二零零九年票據及First Media票據之

選擇權。Smart Peace獲准於各批票據發行日期起一年後任何時間贖回Smart Peace票據，贖回金額為全部

本金加任何應計及未付利息連同贖回溢價。星匯獲准於各批票據發行日期後隨時贖回星匯票據。First 

Media獲准於First Media票據發行日期起計一年後隨時贖回全部本金加上任何應計及未資本化之利息。

(iv) First Media認股權證可於First Media票據發行日期至到期日期間行使，即由發行日期起計為期五年，認購價

每股1.3278元，並於公司認股權證儲備內列為權益工具。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本金為30,223,231元之A系列票據根據與First Media訂立之認購協議按換股價每股普

通股1.3278元自動轉換為22,760,000股普通股。餘下結存已根據A系列票據之條款及條件以現金結算。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票據及B系列票據尚未行使。

公司所持有若干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已就未償還本金額為10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100,000,000元）之

二零零九年票據作出抵押。該等附屬公司持有之淨資產合共達42,004,000元（二零一零年：124,831,000元），包括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為357,334,000元（二零一零年：468,631,000元）之已購買特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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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附註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元 千股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1,200,000 93,600 1,200,000 93,6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818,294 63,827 718,474 56,041

轉換可換股票據 (i) 22,760 1,775 — —

配售股份 (ii) 73,858 5,761

作為以股代息發行之股份 (iii) — — 1,489 116

報酬股份 (iv) — — 3,500 273

收購附屬公司 (v) — — 20,973 1,63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841,054 65,602 818,294 63,827

附註：

(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本金額為30,223,231元之A系列票據按照First Media認購協議以每股普通股1.3278元之換股價獲轉換
為22,760,000股普通股。

(ii)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公司按每股1.48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公司35,922,000股股份。配售價較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日之收市價每股1.56元折讓約5.12%，並較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及緊接該日前十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1.49元折讓
約0.67%。其後，公司以相同之每股價格發行35,922,000股新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償還部分公司之未償還銀行借貸，並用
於擴展公司之媒體廣告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公司按每股1.3278元之價格向First Media配售公司37,936,475元之股份。配售價較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
二十六日之收市價每股1.15元溢價約15.46%，並較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及緊接該日前十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1.25
元溢價約6.22%。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支援根據豐富業務顧問知識及營運經驗進行營運改善及策略規劃行動。該等股份與公司現
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iii)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司以每股1.60元向股東發行及配發833,689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根據公司於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公佈之以股代息計劃，該等股東收取公司股份以替代二零零九年末期現金股息。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
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公司以每股1.30元向股東發行及配發654,614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根據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九日公佈之以股代息計劃，該等股東收取公司股份以替代二零一零年中期現金股息。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
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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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續）

(iv) 報酬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於劉毓慈先生（「劉先生」）任滿十二個月後，向劉先生發行及
配發3,5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3,5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已就劉先生根據其委任函獲委任為非執行
董事及策略委員會主席而發行及配發予劉先生。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於林孝信先生（「林先生」）及謝偉權先生（「謝先生」）任滿
十二個月後，分別向林先生及謝先生發行及配發最多1,750,000股及2,000,000股份。此外，公司批准於梁鳳儀博士（「梁博士」）達成
若干表現條件及任滿後，向梁博士發行及配發20,000,000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並無向梁博士、林先生及
謝先生發行任何股份。

(v)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就收購裕溢傳媒51%已發行股本而向裕溢傳媒之擁有人發行及
配發20,973,154股股份。代價股份已按每股1.43元價格發行，有關價格乃按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之收市價計量。該等股份與公司
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vi) 於結算日之未屆滿及未行使購股權之條款如下：

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5元 560,844 560,844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5元 5,608,453 5,608,453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5元 560,844 560,844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4.12元 1,365,861 1,365,861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5.14元 682,930 682,930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5.14元 682,930 682,930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1,500,000 1,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1,500,000 1,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1.63元 500,000 500,00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15,961,862 15,961,862

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可認購公司一股普通股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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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須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11,215 4,861

一年後但五年內 23,721 5,645

五年後 1,463 1,318

36,399 11,824

集團以經營租賃方式租用多項物業。該等租約一般先為期一年至五年，有權於期滿時續租，屆時所有條款

須重新磋商。該等租約概不包括或然租金。

 (b) 其他承擔

(i) 根據引資總協議之條款，集團同意向製作公司引介製作6,000小時電視節目所需之資金。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未安排製作電視節目所需之任何資金（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年度：無）。製作其餘5,713小時（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5,713小時）電視節目所需之

資金總額將視乎個別協定之電視節目製作項目釐定，故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法量化。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根據集團、製作公司及廣告代理按個別節目訂立之協議，

特許廣告代理並無支付相應金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無）。根據引資總協議於二零

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之補充協議，倘若製作公司最終並無收到全部協定資金，(1)集團須補回全部短

欠款項並其後將享有相關電視節目之權利；或倘若集團因為任何原因而不能享有有關權利，電視製

作公司須將短欠款項連同電視節目首播後一年之利息（按10厘計息）退回予集團；或(2)集團須支付不

多於短欠款項之15%，其後製作公司將享有有關電視節目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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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續）

 (b) 其他承擔（續）

(ii) 集團就電視頻道之若干獨家廣告代理權及收購特許權訂立收購協議。尚未支付之承擔總額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44,371 27,774

一年後但五年內 35,249 108,448

五年後 — 25,557

79,620 161,779

18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a)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集團與永固（東莞）紙品有限公司（「永固」）訂立三份租約，以租賃位於中國

東莞之三項物業，年租金為人民幣1,032,000元，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租

約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續期，年租金為人民幣1,014,000元，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永固為於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由黃宜弘博士（「黃博士」）及梁鳳儀博士（「梁博士」）

控制。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之已付及應付永固之租金開支達596,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582,000元）。

(b)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集團與碧利永富投資諮詢（深圳）有限公司（梁博士全資擁有之公司）訂立一份

租約，以租賃位於中國上海之一項物業，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起計為期三年，年租金為人民幣234,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之已付及應付梁博士之租金開支達13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133,000元）。

(c)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集團與碧利永盛投資諮詢（深圳）有限公司（「碧利永盛」，梁博士全資擁有之公司）

訂立一份租約，以租賃位於中國北京之兩項物業，分別由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

計為期一年，年租金分別為人民幣96,000元及人民幣10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之

已付及應付碧利永盛之租金開支達12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集團與碧利永盛訂立一份租約，以租賃位於中國北京之一項物業，由二零一

零年六月二十三日為期一年，年租金為人民幣96,000元。該項租約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終止。截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之已付及應付碧利永盛之租金開支達9,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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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除該等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所披露之交易及事項外，集團有以下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亮麗集團」，

其主要業務為提供諮詢服務）已發行股本之55%，收購代價包括現金36,000,000元及公司之5,890,000股普通

股。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完成，據此，亮麗集團成為公司之附屬公司。

由於亮麗集團之收購日期與中期報告刊發日期時間相近，以及對亮麗集團若干重大資產與負債於收購日期

之公平值估值尚未充份完成，故目前要求集團披露總收購價於亮麗集團資產與負債間之分配並不切實可行。

集團預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此等披露資料。

(b)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司、Dynamic Master Developments Limited（「Dynamic Master」，公司之主

要股東）與大唐投資（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安排不少於

六名獨立專業機構及╱或個人投資者按每股股份1.35元（「配售價」）向Dynamic Master購買84,100,000股股份。

此外，Dynamic Master已同意按與配售價相同之價格認購公司最多達84,100,000股之新股份。認購事項已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完成。

20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可
能帶來之影響

截至該等財務報表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未於該等財

務報表中採納之多項修訂及詮釋以及一項新準則。此等修訂、準則及詮釋包括下列可能與集團有關之修訂、準則

及詮釋。

於以下日期或往後起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聯人士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完善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集團現正評估該等修訂於首次應用期間預計會帶來之影響，迄今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不大可能對集團之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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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5至35頁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表，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綜合損益表、全面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

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遵照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表。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編製及列示中期財務報表。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

除此之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報表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項的人員作出詢問，並應用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

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總結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中期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並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